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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置”下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长久不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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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背景,运用文献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构建农村土

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具体制度.“长久不变”是“三权分置”的逻辑起点,“三权分置”是对

“长久不变”的重大理论发展.我国农村土地权利结构从“两权分置”到“三权分置”的变革,
为更好地落实“长久不变”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应当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前提

下,通过稳定土地承包权,构建“长久不变”的具体规则,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应当是其重

要考量因素之一.“长久不变”的具体制度设计,应当坚持承包期内和承包期届满不再调整

承包地块,这将通过明确持续承包、继续承包是土地承包权的内容而实现.“长久不变”应当

坚持现行的承包期限,并明确土地承包权消灭的法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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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长久不

变”是这次文件的一大亮点[１],充分反映了党和国家长期坚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保障农民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态度和决心[２].“长久不变”彻底解除了农民群众的疑虑,给了农民一个长效“定心

丸”[３],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有利于提高农地资源的配置效率[４].
“长久不变”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了大量研究工作.但是,不同学者对“长久不变”的认识存在

较大差异,主要涉及地块调整和承包期限两个方面.“长久不变”下的承包地块是否应当调整,主要有

两种观点:一是不调整.除法定事由外,所承包的地块不应该再有所调整,承包到期不按人口重新发

包[５],应当彻底取消土地调整制度[６].有的学者则主张,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后,土地不

再调整[７].二是调整.应当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大稳定、小调整”[８].有的学者则认为,应当确立承包

地动态调整制度[９].“长久不变”下的承包期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无期限.“长久不变”的承包期

是无期限的[１０],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该是“永久”的[１１].二是有期限.现阶段赋予农民永久土地承包

经营权并不现实[１２].但是,承包期限的具体制度设计存在不同观点.在承包期限的长度方面:大部

分学者主张,“长久不变”下承包期限应设定为７０年[１３Ｇ１４];有的学者主张,可以坚持现有的３０年;有
的学者则认为,应当统一进行弹性化处理[９].在承包期限的起点方面:有的学者主张,以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作为“长久不变”的起点[１５Ｇ１７];有的学者认为,应当以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实施的起始

年份为起点[１４];有的学者则主张,应从第二轮承包期限届满时再重新计算下一轮承包期[１８].

２０１４年中央１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指出:“稳定农

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

土地经营权”.自此之后,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一直受到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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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年的中央１号文件均提出了明确要求.“三权分置”与“长久不变”都是我国农村土地

承包政策的核心内容,不但关乎农民合法权益保护,关乎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培育与发展,而且也关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但是,目前的研究中,“长久不变”的研

究没有关注“三权分置”的要求;“三权分置”的研究更多的是讨论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

权的概念、性质,对“长久不变”也未给予充分的考虑,从而导致对两者的研究还处于分离状态.在农

村土地“三权分置”的背景下,考量如何更好地实现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能够有效地促进两者

研究的深入.

　　一、“长久不变”是“三权分置”的逻辑起点

　　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提出,是以稳定和完善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基础的.农村土

地“三权分置”则是为了在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更好地落实“长久不变”.

１．“长久不变”的固有目标:“两权分置”
自１９８０年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确立,到２００８年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提出,这２８年间,我

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一直围绕着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置,并将之制度化展开.

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规定:
“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由此,农
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得到了中央文件的认可,并在全国得以迅速发展.根据１９８２年中央１号文

件,截至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全国农村已有９０％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从１９８２
年开始,中央连续五年以１号文件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保障[１９].１９８４年中央１号文件«关
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更是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在一轮承包到期

之前,１９９３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措施»)
提出要求:“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为了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之后的

中央文件多次强调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１９９８年«土地管理法»修订,“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

十年”正式写入法律.之后的２００２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和２００７年的«物权法»都延续了土地承包

经营权期限的规定.
由此可见,２００８年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提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的延续和发展,是对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肯定和坚持.从农村土地权利的角度看,其核心问题在

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置”.

２．“长久不变”的重大发展:“三权分置”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４日,党的第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规定:“要切实保障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经营收益权,使之成为独立的市场主

体.”因此,从我国农业政策的层面看,“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混合体.”[２０]同时,农村

土地流转也并非是近日之事.１９８４年中央１号文件明确指出:“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这

实际上构成了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加速,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日趋分离的制度基础.只是在农

村土地流转规模较小时,这种从权利上区分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的需求没有那么强烈而已.
“２０１３年７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指出,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好好

研究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２１]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必然性在于农村土地

大规模流转的出现.“到２０１５年年底,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达到４．４７亿亩,比２０１０年的１．８０亿亩增

长１．３９倍,年均增长１９．１％;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比重由１４．７％提高到３３．３％,年均提高

３．７个百分点;流转出承包耕地的农户由３３２０．９万户增加到６３２９．５万户,占承包耕地农户数的比重

由１４．５％增加到２７．５％.”[２２]在农村土地大规模流转的背景下,一方面流出承包地的农户的权利应当

得到切实保障,另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亦需要更加完整的土地权利[２３],由此带来了承包农户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农村土地权利区分的必要性,即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的分离.
综上所述,“长久不变”是“三权分置”的逻辑起点.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加快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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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背景下,提出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既是对“长久不变”更好地坚持,也是对“长久不变”的重

大理论发展.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将导致我国农村土地权利结构的重大变革,应当通过完善“三权分

置”的规则,为“长久不变”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三权分置”是“长久不变”的制度保障

　　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背景下,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需要结合农村土地的所有权、
承包权和经营权作进一步的分析.

１．“长久不变”的基本前提:坚持集体土地所有权

学界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的思路主要包括三种:第一,集体土地私有化.“中国目前存在的

‘三农’问题,根本症结就在于农村土地不属于农民所有.”[２４]“允许农户土地私有是使中国走出现行

严重过时的土地制度的唯一选择.”[２５]第二,集体土地国有化.“集体土地国有化是土地制度改革的

必然方向.”[２６]“在构建完备的农村土地用益物权体系基础上,以国家所有权概括承继集体所有权方

是正途.”[２７]第三,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这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不同学者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

体[２８]、权能[２９]、行使程序[３０]、实现形式[３１]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

变的基本前提,是坚持集体土地所有权.无论是集体土地私有化,还是集体土地国有化,从制度设计

来看,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都将不复存在.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要求:“始终坚持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权的根本地位.”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自然是农民集体,但是对于其行使问题,无须考虑将农民集体法人化的做

法[３２].«物权法»第六十条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行使主体有明确的规定,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

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５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民法

总则»,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法人地位.尽管对于«民法总则»将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和村民委员会归类于特殊法人,学界仍然存在争议[３３],但是«民法总则»已经为解决集体土地所有

权的行使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从未来的立法趋势看,应当通过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

法[３４],从而进一步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问题.
从“长久不变”的角度,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调整承包地和收回承包地.调

整承包地和收回承包地,意味着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变更和终止,将在后文“长久不变”的具体制度设

计中进一步阐述.

２．“长久不变”的具体规则:稳定农户土地承包权

«意见»将“长久不变”具体落实在严格保护农户承包权中,即“农户享有土地承包权是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的基础,要稳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这意味着,“长久不变”的具体规则,包括

地块调整、承包期限等内容,应当通过土地承包权予以实现,同时也为土地承包权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从“长久不变”的内涵来看,不同学者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学者认为,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长久不变[３５];有的学者认为,是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期限长久不变[１２].大多数学者认为,“长久不变”
应当从多个角度理解:“长久不变”可以理解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长久不变”和“二轮”承包后的地块

以及相应的责、权、利“长久不变”[３６],并进一步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３７].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

久不变首先应当理解为是对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坚持.但是对于“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而

言,不能止步于此.自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提出以来,历年中央１号文件多次要求明确其具体

实现形式.而将“长久不变”落实到土地承包权上来,则为解决其内涵的争议奠定了基础.
从土地承包权的界定来看,学界对土地承包权的性质有不同观点,主要包括:财产权说、用益物权

说、资格说、成员权说和综合权利说[３８].但是,如果不能对地块调整、承包期限等问题作出说明,必然

无法切实回应如何实现“长久不变”.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到稳定农户土地承

包权,无疑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的巨大进步.如果对“长久不变”还可能存在不同理解,纠结于到

底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还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变,一旦上升到稳定土地承包权,必然意味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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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本身不变.尽管土地承包权还存在争议,但是“民事权利的背后都是特定的民事利益”[３９],作为

土地承包权客体的农村土地应当是指一定范围的地面,包含正当范围内的空中与地中[４０],必须有确

定的界限或范围,才能够置于权利人排他的支配之下[４１].因此,土地承包权的界定必然应当与地块

调整、承包期限等相对应.

３．“长久不变”的政策目标: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

«意见»规定:“赋予经营主体更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关键.”土地经

营权有序流转能使农地合理集中,有利于农业现代化[４２]、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４３],是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培育和发展的前提.因此,“长久不变”的政策目标,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保护农户的土地承包

权,还应当将促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农业经营主体能够稳定地从事农业经营,需要完备的法律支撑,首先应当明确其市场主体地位,

应当赋予其民事主体地位.«民法总则»将民事主体分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三类.从我国现

行法的规定看,这三类民事主体均可以从事农业经营.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来看,农户作为家庭承包

中的承包方,可以作为农业经营主体;其他单位或个人作为其他方式承包中的承包方,也可以作为农

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于土地经营权流转,也可以作

为农业经营主体.赋予农业经营主体更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其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土地承包权和土

地经营权的关系,赋予土地经营权独立的地位.
土地经营权取得之后应当独立于土地承包权存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转让、互换或者入股

等方式取得土地经营权的,农户消亡或者农户放弃土地承包权时,土地经营权不受影响,在流转期限

届满之前土地经营权仍然有效存在.土地经营权期限届满后,土地经营权人应当将土地交回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４４]对农户而言,强调土地经营权的独立地位也非常重要,可以解决原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继承问题.农户消亡的,土地经营权可以在符合用途限制的条件下由相应的继承人继承.继承人

愿意从事农业经营的,可以在该地块上从事农业经营.继承人不愿意从事农业经营的,可以通过土地

经营权流转获得收益.土地经营权期限届满后,继承人应当将土地交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综上所述,只有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以促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为政策目标之一,

通过完善土地承包权,才能更好地坚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

　　三、“三权分置”下“长久不变”的具体制度设计

　　土地承包权,是指农户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为基础的,以承包集体所有土地的同一地块为内

容的综合性权利,主要包括持续承包、继续承包、优先购买和补偿请求等权利内容[３８].其中,与“长久

不变”密切相关的是持续承包和继续承包,这两者着重要解决的是承包地块的调整问题,承包期限的

规范则应当在明确承包地块是否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

１．土地承包权的核心:承包地块不应调整

调整承包地可以分为期内调整和期满调整两类,分别对应了土地承包权中的持续承包权和继续

承包权两项内容,具体如下:
(１)承包期内的地块不应调整.“持续承包权,是指农户享有在承包期限内,依法持续承包集体所

有土地的同一地块的权利.”[３８]«农村土地承包法»确立了严格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
明确规定在承包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调整承包地.需要注意的是,«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

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可以调整承包地的特殊情形,即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的.
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调整承包地的情形,是可以调整而非必须调

整,并且调整承包的主体、客体、程序以及排除适用作了严格的限制.在主体方面,仅限于个别农户,
换言之不能因自然灾害对全体农户的承包地进行调整;在客体方面,仅限于耕地、草地,而将林地排除

在外;在程序方面,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相关部门批准;在排除适用方

面,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不得调整承包地.同时,结合该法第二十八条对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的规

定来看,不宜将未受灾农户的承包地调整给受灾农户,而是要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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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调整”给受灾农户.此处所谓“调整”,更确切地理解是就上述土地优先用于满足受灾农户承包土

地的权利,成立新的土地承包关系.与该条规定的将上述土地发包给新增人口,并无本质区别.
另一方面,从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的实际处理看,首先,根据«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可以保障

受灾农户的基本生活;其次,依据«土地复垦条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复垦自然灾害损毁的

土地;其他人自行复垦为耕地的应当给予补贴.比较遗憾的是,对自然灾害毁损承包地无法复垦的情

形没有相应规定.自然灾害损毁承包地无法复垦的,应当规定相应的保障措施.以日本为例,«农林

水产受灾设施恢复事业费国库补助金的暂行措施相关的法律»和«农林水产受灾设施恢复事业费国库

补助暂行措施相关的法律实施令»,明确将因耕地表土流失、沙土流入、埋没、下沉、降起或龟裂致使继

续在该农地上耕作十分困难或基本不可能,必须替换其他设施的,列入予以补贴的范围[４５].同时,我
国对于采煤沉陷区的做法,例如:«山西省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方案(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也值得借鉴.

因此,无论是从«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承包期内所谓“调整”承包地的整体理解来看,还是从自然

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的实际处理来看,«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有关承包期内调整承包地的规定,都应当

予以修正,不应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而调整承包地.
(２)承包期满的地块不应调整.“继续承包权,是指农户享有在承包期限届满后,依法继续承包集

体所有土地的同一地块的权利.”[３８]在二轮承包到期之后,不再调整承包地的理由主要包括:
第一,从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历史看,１９９３年«措施»在提出延长三十年承包期的同时,对一

轮承包到期后承包地块的调整问题有明确规定,即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为实行适度规模经营,
少数地方可以调整承包地.１９９５年５月６日,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

意见»规定:“因人口增减、耕地被占用等原因造成承包土地严重不均、群众意见较大的,”可以在适当

调整承包地的基础上延长承包期限,但是对如何调整并未规定.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７日,“大稳定、小调

整”的原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
得以明确,即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在个别农户之间小范围适当调整.由此可

见,在一轮承包到期后,是以不调整地块为原则的,并对“小调整”作了明确的界定,只局限于人地矛盾

特别突出的个别农户,而非所有农户普遍调整.
第二,从人地矛盾的解决看,在一轮承包期满后之所以允许“小调整”是解决人地矛盾的需要.但

是,人地矛盾的问题将会长期存在.从制度层面来讲,由于我国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方式,是以农户

为单位进行的,而农户的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发生改变.«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制定过程中,该
问题的解决已经有了清晰的说明:“今后出现人地矛盾,主要应当通过土地流转、开发新土地资源、发
展乡镇企业和第二、三产业等途径,用市场的办法解决,不宜再用行政手段调整承包地.”[４６]虽然上述

说明,主要针对的是承包期内的承包地调整问题,但是对于承包期满是否调整土地同样适用.二轮承

包期满后不调整承包地,“农户家庭增长的人口压力除了提升农业生产率,只好向非耕地、工业、商业、
城镇那个方面打主意”[４７].如果着眼于通过调整承包地,解决人地矛盾,就意味着农村土地要处于不

断地调整状态,难以维持农村土地产权的稳定.
第三,从农业经营的可持续发展来看,无论是农户,还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土地产权的稳

定,对于其持续的农业投入和农业经营都具有重要意义.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点任务之一,就
是鼓励土地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４８].以家庭农场为例,截至

２０１５年年底,农业部门认定的家庭农场达到３４．３万个,经营耕地的面积是４３１１万亩,其中流转经营

的耕地面积达到３１８７万亩[２２].“转包和出租是土地经营权流向家庭农场的主要途径”[４９].赋予家

庭农场流转合同期限届满后同等条件下的优先续约权,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的,是对其生存基础

的基本保障,也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条件[５０].问题的关键在于,只有承包地块不再调整,农户

的土地承包权得以保障,才能使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持续承包和继续承包同一地块农户享有优先

续约权.如果承包地块调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优先续约权将丧失其存在的基础.
需要明确的是,基于土地承包权中持续承包、继续承包的承包地块不再调整,不能等同于农村土

地承包关系永久不变,更不能等同于集体土地私有化.尽管承包地块不再调整,但是土地承包权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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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期限,同时土地承包权还会因为出现法定情形而消灭.

２．土地承包权的期限:坚持现行的承包期限

如前文所述,“长久不变”下的承包期限有不同观点.但是,很多学者主张将现行承包期限统一延

长为７０年,其主要理由在于:７０年是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最高限度[１４],也几乎涵盖劳动力整个生

命周期[１６],可将耕地、草地、林地及“四荒”地的承包期一律延长至７０年[１８],这样也可以与城镇住宅建

设用地期限相统一[１３].上述理由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过于牵强.
(１)承包期限的区别根源于农业经营的差异.从«农村土地承包法»对承包期限的规定看,对耕

地、草地、林地规定了不同的承包期限的上限,即３０年、５０年和７０年,特殊林木的承包期还可以适当

延长,而将“四荒”地的承包期限交由承包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决定.«物权法»基本继承了上述规定,其
理由是:林地在种植的农作物、投资数量和期限以及限额采伐制度等方面,均不同于耕地[５１].因此,
正是基于农业经营的差异,使得针对不同农村土地规定差异化的承包期限成为必要.需要特别注意

的是,“四荒地”的承包期限是由当事人约定的,而非上述法定期限.因此,将所有农村土地的承包期

限完全等同的建议值得商榷:一方面忽视了不同农村土地进行农业经营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忽视了

现有承包期限既包括法定期限,也包括约定期限的事实.
(２)承包期限不能类比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看,根据«物权法»第一百

三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就以出让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作出约定,但是该约定必须符合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二条对不同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的规定.而依

据土地的不同用途,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的规定并不相同,例如:居住用地是７０年,而商业、旅
游、娱乐用地则为４０年.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建设用地使用权因土地的不同用途而规定了不同的

最高年限,这与农村土地因不同用途规定不同的承包期限是一致的,并不存在类比建设用地使用权期

限,必须将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延长至７０年的理由.另一方面,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是最高期限,并
非强制性期限,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对期限作出约定,只是“如果约定时间过短,将不利于鼓励使用权

人进行投资和建设活动.因而,当事人在合同中不得规定过短的期限.”[５２]而农村土地的承包期限是

法定期限,除了“四荒”地的承包期限外,其他期限均为强制性期限,当事人不得变更.从这个角度看,
类比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的合理性也颇有疑问.

因此,“三权分置”背景下的“长久不变”,在土地承包权中强调农户就集体所有土地的同一地块继

续承包的语境下,承包期限没有必要比原有承包期限更长.坚持现有法律规定中的承包期限,在农户

消亡时,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承包地,并将该地块发包给新增人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人地

矛盾;或者在成员自愿的前提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用土地股份合作等方式,利用收回的承包地进

行适度规模经营.至于承包期限的起点,基于农村土地承包的连续性,一轮承包期满后二轮延包,二
轮承包到期后由农户继续承包,没有必要重新确定“长久不变”的起点.

３．土地承包权的消灭:承包地的交回和收回

土地承包权的期限届满,土地承包权自然应当归于消灭.除了期限届满外,土地承包权消灭的法

定情形主要包括:农户放弃土地承包权、农户违反法定义务和农户消亡.第一种情形中,农户应当交

回承包地.后两种情形则涉及是否应当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承包地.
(１)农户放弃土地承包权.农户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应当交回承包地.但是,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农户只是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这意味着,二轮承包期届满后,交回承包地的农户可以重

新要求承包土地.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情况下,农户交回承包地的,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同

时归于消灭;如果土地经营权已经流转的,农户放弃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权消灭,土地经营权仍独立

存在.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户只要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在二轮承包期届

满后,仍然有权要求承包土地.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农户放弃了土地承包权,承包期满后该农户并无

权要求继续承包原有地块.同时,农户能否重新承包土地,还取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还有相应

的农村土地可以发包.
(２)农户违反法定义务.农户违反法定义务,既包括消极行为的违反法定义务,也包括积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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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违反法定义务.“在我国立法中,一直将弃耕抛荒与积极行为的违反合理使用土地义务相区别.例

如:«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禁止以占用耕地建窑、建坟等违反合理使用土地的积极行为.该法

第三十柒条则规定禁止闲置、荒芜耕地.”[５０]但是,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和«基本

农田保护条款»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有在农户通过消极行为违反法定义务,
即弃耕抛荒时,才能收回土地.本文建议,农户无论消极行为还是积极行为违反法定义务,都应当赋

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承包地的权利.此时,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同时消灭.
(３)农户消亡.农户消亡可以分为相对消亡和绝对消亡两种情况.农户的相对消亡,是指农户身

份的丧失.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农户身份的丧失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

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二是转为非农业户口.此时,原来由农户承包的耕地和草地应当收回.在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情况下,农户相对消亡,消灭的应该是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仍然存在,承包

方可以继续进行农业经营或者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受让方.农户的绝对消亡,是指农户成员的全部

死亡.“承包户的家庭成员全部死亡的,该土地上承包关系的承包方消亡,由发包方收回承包地.”[１９]

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情况下,农户绝对消亡,土地承包权的消灭,而土地经营权则应当由其继承

人继承,前文已经阐明,不再赘述.因此,区别于现行法律规定,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情况下,农
户消亡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不能当然收回承包地.

　　四、结　语

　　通过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研究相结合,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
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是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逻辑起点.“长久不变”政策的提出,是为了确

保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置”,并将之制度化.在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

建设的背景下,基于农村土地大规模流转的现实状况,农村土地“三权分置”通过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

置为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实现了我国农村土地权利结构的重大变革,是对“长久不变”的重大理

论发展.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为更好地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首先应当坚持集体土地所有权,这是“长久不变”的基本前提;其次应当稳定农户土地承包权,构建“长
久不变”的具体规则;最后应当促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并将之作为“长久不变”的政策目标之一.
“长久不变”的具体制度设计,应当通过土地承包权的完善进一步展开.通过将持续承包、继续承包明

确为土地承包权的内容,解决了“长久不变”的核心问题———承包地块不再调整:不但包括承包期内不

再调整地块,而且承包期限届满也不应当进行地块调整.在承包地块不再调整的基础上,土地承包权

的期限没有进一步延长的必要,应当坚持现行承包期限.同时,土地承包权消灭的法定情形应当予以

明确,主要包括:土地承包权期限届满、农户放弃土地承包权、农户违反法定义务和农户消亡.

参　考　文　献

[１]　陈锡文．农村土地流转与改革试验[J]．农村工作通讯,２００９(９):９Ｇ１０．
[２]　王乐君,李迎宾．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若干思考[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２):７５Ｇ８０．
[３]　孙中华．关于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几个问题(上)[J]．农村经营管理,２００９(５):６Ｇ９．
[４]　张红宇,李伟毅．人地矛盾、“长久不变”与农地制度的创新[J]．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１１(９):３３Ｇ４７．
[５]　周其仁．城乡中国(上)[M]．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２４１．
[６]　李凤梅．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之立法探讨[J]．国土资源情报,２０１１(９):２２Ｇ２５．
[７]　张红宇,王乐君,李迎宾,等．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若干问题[J]．当代农村财经,２０１４(６):２１Ｇ２４．
[８]　涂胜华,陈樱．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改建议[J]．农村经营管理,２０１６(１):３３Ｇ３７．
[９]　王立争．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在构造的深化改革[J]．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１５(２):９５Ｇ１００．
[１０]高圣平,严之．“从长期稳定”到“长久不变”: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的再认识[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０９(４):３４Ｇ３９．
[１１]刘红梅,王克强,陈晓荣,等．大城市郊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及制约因素分析———以上海市郊区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

２０１０(８):４８Ｇ５７．
[１２]刘锐．如何解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土地制度改革精神[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４(１):２３Ｇ２７．

９１１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３３期)

[１３]李洪波．关于“长久不变”几个关节点的分析与思考[J]．农村经营管理,２０１０(１１):２３Ｇ２５．
[１４]高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内涵、外延及实施条件[J]．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５(１１):８Ｇ１５．
[１５]孔祥智,刘同山．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历史、挑战与选择[J]．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１３(４):７８Ｇ１３３．
[１６]方志权,顾海英,张晨,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调查与思考———以上海市郊区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５(１０):２８Ｇ

４１．
[１７]张红宇,李伟毅．以起点公平为基础实现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J]．新视野,２０１３(４):１４Ｇ１７．
[１８]杨久栋,苏强．农地产权“长久不变”的法律创新及其实现[J]．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５(４):２７Ｇ３１．
[１９]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５:

２８,２５９．
[２０]叶兴庆．农村集体产权权利分割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６:２０．
[２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集体所有制下的产权重构[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１５:９．
[２２]农业部农业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农业部农业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２０１５年)[M]．北京:中国

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６:４,６５．
[２３]阚立娜,李录堂,薛凯文．农地流转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需求及约束研究———基于陕西杨凌农业示范区的调查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３):１０４Ｇ１１１．
[２４]杨小凯．中国改革面临的深层问题———关于土地制度改革———杨小凯、江濡山谈话录[J]．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２(５):１Ｇ５．
[２５]文贯中．吾民无地: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M]．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４:７３．
[２６]刘俊．土地所有权国家独占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３１８．
[２７]陶钟太朗．论城乡一体化视域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走向[J]．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５(３):６２Ｇ６７．
[２８]高飞．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之民法构造[J]．法商研究,２００９(４):１３Ｇ２２．
[２９]韩松．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J]．法学研究,２０１４(６):６３Ｇ７９．
[３０]祝之舟．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程序的重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２):５４Ｇ５８．
[３１]黄河,李军波．试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本质、内容及其实现形式[J]．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０８(５):５１Ｇ５６．
[３２]李宴．公有制视野下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构建[J]．中州学科,２０１２(３):９０Ｇ９３．
[３３]张闱祺．我国民法总则中的法人分类方式探析[J]．中州学刊,２０１７(２):６１Ｇ６３．
[３４]肖鹏,葛黎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事主体辨析[J]．农村经济,２０１７(４):１２Ｇ１７．
[３５]谢平,韩雪梅,冯玉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条件下的土地补偿费分配问题探讨[J]．农村经济,２００９(９):２９Ｇ３０．
[３６]孔祥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政策建议[J]．改革,２０１６(２):１０４Ｇ１１５．
[３７]胡昕宇,韩伟．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若干思考[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２):１０１Ｇ１０５．
[３８]肖鹏．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下的土地承包权初探[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１):１１８Ｇ１２５．
[３９]杨立新．民法总则[M]．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４２２．
[４０]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M]．于敏,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９８．
[４１]梁慧星．民法总论[M]．４版．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５０．
[４２]吴巍,张安录．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４市６２５份农户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４):１０７Ｇ

１１３．
[４３]胡元聪,叶茂林．农地流转正外部性的经济法激励探讨[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３):７７Ｇ８５．
[４４]肖鹏．土地经营权的性质研究———基于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规范性文件的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６(９):１２Ｇ１８．
[４５]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日本农业法律法规选编(下)[M]．北京: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６８３Ｇ１６８８．
[４６]柳随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的说明[EB/OL]．(２００１Ｇ０６Ｇ２６)[２０１６Ｇ０４Ｇ３０]．http://www．npc．gov．cn/

wxzl/gongbao/２００２Ｇ１０/１８/content_５３００８８２．htm．
[４７]周其仁．城乡中国(下)[M]．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６．
[４８]宋洪远,赵海．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８．
[４９]肖鹏,吕之望．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制约与创新[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４):４３Ｇ４８．
[５０]肖鹏,王丹．试论土地经营权租赁合同的完善———基于１０２个家庭农场的调研[J]．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５(１０):２０Ｇ２７．
[５１]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８４Ｇ２８５．
[５２]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下卷)[M]．３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８８２．

(责任编辑:刘少雷)

０２１


